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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2013-32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11月 22日（星

期五）以电子邮件方式及传真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2013年 11月 25日（星期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8名董事全部参加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同意：8 票；

反对：0 票；弃权：0票） 

为了构建高效、精干的组织机构，规范公司治理结构，防范潜在

经营管理风险，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根据公司总经理提议，公司将

部分组织机构调整如下： 

证券投资部与质量法务部合并，合并后更名为“证券法务部”，

取消原证券投资部与质量法务部。 

2、审议通过《关于销售车辆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6 票；

反对：0 票；弃权：0票） 

同意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分公司与南京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依照市

场价格出售 200辆桑塔纳出租车，交易总价为壹仟陆佰陆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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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发表事前审核意见：公司下属分公司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销售分公司向南京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销售出租车型车辆，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

为，有助于拓宽汽车销售渠道，提高汽车销售分公司的汽车销量，对

公司有着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

益的情形，同意本次销售车辆的关联交易事项。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前，我们就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入沟通，经过审慎研究和独立判

断，我们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非关

联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与该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项目是正常经营需要

而发生的，是必要的，有助于拓宽汽车销售分公司的汽车销售渠道，

提高汽车销量，对公司有着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关联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周仪先生、张冉玮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六名董

事均一致同意本议案。 

详见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www.cninfo.com.cn）之《关于销售车辆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